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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的第5章、第7章、第8章和第9章为强制性的，其余为推荐性的。

本标准与联合国《关于危险货物运输的建议书 规章范本)}(第13修订版)的一致性程度为非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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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主要起草人:王利兵、赵国庆、黄勇、吕刚、张勇、张江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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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货物大包装检验安全规范 通则

范 围

本标准规定了危险货物大包装的分类、要求、抽样、代码和标记及检验规则。

本标准适用于危险货物大包装的检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文件，其随后所有的修

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是否

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T 1540-2002 纸和纸板吸水性的测定(可勃法)(ISO 535:1991,NEQ)

    GB/T 2679.7-1981 纸板戳穿强度的测定法

    GB/T 2828-1987 逐批检查计数抽样程序及抽样表(适用于连续批的检查)

    GB/T 4122. 1 包装术语 基础

    GB 19434.1-2004 危险货物中型散装容器检验安全规范 通则

    联合国《关于危险货物运输的建议书 规章范本》

术语和定义

GB/T 4122. 1和GB 19434.1-2004确立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大包装 large packagings
是由一个内装多个物品或内容器的外容器组成的容器，并且设计用机械方法装卸，其净重超过

kg或容积超过450 L，但不超过3 m'。

村里 liner

是指另外放人容器但不构成其组成部分、包括其开口的封闭装置的管或袋。

3.3

装)

4

最大许可总质量 maximum permissible gross mass
壳体及其辅助设备和结构装置的质量加上最大许可装载量(适用于除柔性集装袋所有种类的大包

分类

4.1 危险货物分类

4.1.1 按危险货物具有的危险性或最主要的危险性分成9个类别。有些类别再分成项别。类别和项

别的号码顺序并不是危险程度的顺序。

4.1.2 第1类:爆炸品
    - 1. 1项:有整体爆炸危险的物质和物品，

    - 1.2项:有迸射危险但无整体爆炸危险的物质和物品;

    - 1.3项:有燃烧危险并有局部爆炸危险或局部迸射危险或这两种危险都有，但无整体爆炸危险

        的物质和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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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4项:不呈现重大危险的物质和物品;

    - 1.5项:有整体爆炸危险的非常不敏感物质;

    - 1.6项:无整体爆炸危险的极端不敏感物品。

4. 1.3 第2类:气体

    — 2.1项:易燃气体;

    —     2.2项:非易燃无毒气体;

    - 2.3项:毒性气体。
4.1.4 第3类:易燃液体

4. 1.5 第4类:易燃固体;易于自姗的物质;遇水放出易燃气体的物质

    —     4. 1项:易燃固体、自反应物质和固态退敏爆炸品;

    - 4.2项:易于自燃的物质;

    - 4.3项:遇水放出易姗气体的物质。

4. 1.6 第5类:氧化性物质和有机过权化物

    - 5.1项:氧化性物质;

    —     5.2项:有机过氧化物。

4.1.7 第6类:毒性物质和感染性物质

    — 6.1项:毒性物质，

    - 6,2项:感染性物质。

4. 1.8 第7类:放射性物质

4. 1.9 第8类:腐蚀性物质

4.1.10 第9类:杂项危险物质和物品

4.2 危险货物包装分级

    除第1类、第2类、第7类，第5类的5.2项，第6类的6. 2项的危险货物外，其他各类危险货物的

包装可按危险程度划分三种包装等级，即:

    工级包装— 高度危险性;

    II级包装— 中等危险性;

    皿级包装— 轻度危险性。

    各类危险货物危险程度的划分可通过有关危险特性试验来确定。

4.3 大包装的分类

    根据大包装结构和材质的不同可分为:

    — 金属大包装;

    — 木质大包装;

    — 柔性大包装;

    — 纤维板大包装;

    — 刚性塑料大包装。

5 要求

51 一般 要求

5.1.1 大包装应在外界环境影响下不会发生变形。

5. 1.2 在正常运输条件下，包括振动的影响或温度、湿度或压力的变化，大包装的结构和封口应保证其

内装物不会溢漏。

5.1.3 大包装及其封口材料应同所装物质相容，或具有保护内装物而不应发生下列情况:

    a) 与内装物接触，使大包装在使用上具有危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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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与内装物发生反应或分解，或同大包装的制造材料发生反应形成有毒或危险性化合物。

5. 1.4 衬垫材料和衬垫物不应受到大包装内装物的侵害。

5. 1.5大包装在设计上必须能承受所装物质的压力及正常装卸运输的应力，不会发生内装物流失。需

要堆码的大包装应符合堆码设计要求。大包装的提升和紧固装置应具有足够的强度，能承受正常装卸
和运输条件而不会发生整体变形或断裂。这些装置应位置得当，不对大包装的任何部位造成过大的

应力。

5.1.6 如果大包装由框架内装箱体组成，应满足下列结构要求:

    a) 框架和箱体之间不应发生碰撞或摩擦而造成箱体损坏;

    b) 箱体应自始至终位于框架内;

    c) 如果箱体和框架的连结部分允许相对膨胀或运动，则大包装的各种设备应固定在合适位置，使

        各种设备不会因为这种相对运动而被损坏。

5. 1.7 大包装的底部卸货阀必须关闭紧固。整个卸货装置应保护得当以免损坏。使用杠杆关闭装置

的阀门应能防止任何意外开启。开、关位置应明显易辨认。装液体货物的大包装还应配备能封闭卸货

口的辅助装置。

5. 1.8 大包装在装货和交付运输前应进行认真检查以保证其没有任何腐蚀、污染及其他损坏，各附属

设备的功能正常，凡有迹象表明大包装的强度已低于其设计类型的试验强度，该大包装应停止使用，或

进行再处理使之能够承受该类型的试验强度。

5. 1.9 当大包装装载液体时，液面上方应留有足够的空间，以保证货物的平均温度为50℃时大包装的

充灌度不超过其总容量的98%.

5.1.10 以串联的方式使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关闭装置，应最先关闭距运输物质最近的那个关闭装置。

5. 1.11 运输期间，大包装的外部不得粘附有任何危险的残留物。

5.1.12 未清洁的，曾装运过危险物质的空大包装也应按本标准的要求，除非已采取了足够的措施消除

其危险性。

5. 1. 13 大包装用于装运闪点等于或低于61℃的液体，或用于装运易发生粉尘爆炸的粉末时，应采取

防静电措施。

5. 1. 14 当拟装运的固体物质在运输过程中的温度下可能液化时，大包装还应达到盛装液态物质的有

关要求。

5.1.15 拟装有机过氧化物((4.1. 6中第5类的5.2项)的大包装的特殊要求:

    有机过氧化物均应经过试验，并附有报告，证明使用大包装包装该物质是安全的。试验应包括:

    a) 证明该有机过氧化物符合联合国《关于危险货物运输的建议书 规章范本》的有关分类原则。

    b) 证明在运输中与该物质接触的材料和该物质的相容性;

    c) 必要时，根据自行加速分解温度确定和控制应急温度。这些温度可能会低于联合国《关于危险

        货物运输的建议书 规章范本》所注明的包装件温度;

    d) 在必要情况下，设计应急减压装置，并制定为保证安全运输有机过氧化物所必须的特别要求。

5.1. 16 拟装自反应物质((4.1. 5中第4类的4.1项)大包装的特殊要求:

5.1.16.1 自反应物质应经过试验，并附有报告，说明使用大包装包装是安全的。

5. 1. 16.2 需要考虑的应急情况还包括该物质能容易被诸如火花和火焰等外部火源所点燃，及过高的

运输温度或污染会容易导致强烈的放热反应。

5. 1. 16. 3 为了防止金属大包装发生爆裂，应急减压装置在设计上应能在卷人火灾时(热负荷

110

5.2

5.2.

5.2.

kW/m')或在自行加速分解过程中，在不超过1h的时间内释放出全部分解产物和蒸气。

  各类大包装的具体要求

金属大包装的具体要求

  大包装应当用已充分显示其可焊接性的适当韧性金属材料制造。焊接工艺要好，并能保证绝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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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安全。必要时，应考虑到低温性能。

5.2. 1.2 应当注意避免由于不同的金属配制不当引起的电池效应造成的损坏。

5.2.2 对柔性材料大包装的具体要求

5.2.2. 1 大包装应用适宜的材料制成。材料的强度和柔性大包装的构造应与其容量和用途相适应。

5_2.2.2 所有用于制造多层纸柔性大包装的材料，在完全浸泡于水中不少于24 h之后，其抗拉强度应

能达到其在67 湿度或更低试验条件下该材料抗拉强度的85%.

5.2.2.3 接缝应采取缝合、热封、粘合或其他等效方法。所有缝合的接缝端都应加以紧闭。

5.2.2.4 柔性大包装对由于紫外线辐射、气候条件或所装物质造成的老化及强度降低，应有足够的阻

抗能力，从而使其适合其用途。

5.2.2.5 对必须防紫外线辐射的塑料柔性大包装，应另外添加炭黑、其他合适颜料或抑制剂。这些添

加剂应与所装物质相容，并在大包装整个使用期内保持有效。如果使用的炭黑、颜料或抑制剂与制造已

通过试验的设计型号所使用的不同，而炭黑含量、颜料含量或抑制剂含量的改变不会对制造材料的物理

性质产生有害影响，则可免予重新试验。

5.2.2.6 只要添加剂不损害大包装材料的物理及化学性质，就可把添加剂同该材料混合在一起，以增

强其抗老化的能力，或起到其他作用。

5.2.2.7 满装时，高度与宽度的比例应不超过2: to

5. 2. 3 对刚性塑料大包装的具体要求

5.2.3. 1 大包装应使用已知规格的适当塑料制造，要有与其容量和预定用途相适应的足够强度.材料

应有充分的抗老化性能，并能抵抗由于所装物质或(如果有关的话)紫外线辐射造成的强度降低。应适

当考虑低温性能。所装物质的任何渗透作用在正常运输条件下不应构成危险。

5.2.3.2 如需要防紫外线辐射，应添加炭黑或其他合适颜料或抑制剂。这些添加剂应与所装物质相

容，并在大包装整个使用期内保持有效。如使用的炭黑、颜料或抑制剂与制造已通过试验的设计型号所

使用的不同，而炭黑含量、颜料含量或抑制剂含量的改变对制造材料的物理性质不会产生不利影响，则

可免予重新试验。

5.2.3.3 可将添加剂加人大包装材料，以增强抗老化性能，或充作其他用途，但这类物质不得对材料的

物理或化学性质产生不利影响。

5. 2. 4 对纤维板大包装的具体要求

5.2.4. 1 应使用与大包装的容量和预定用途相适应的优质坚固的实心或双面瓦楞纤维板(单层或多

层)。外表面的抗水性能应达到:在用确定吸水度的可勃法进行30 min的试验中测定的质量增加不超

过155 g/m'(见GB/T 1540)。纤维板应有适当的弯曲性能。纤维板在切割、压折时不应有裂痕，并应

开槽，以便装配时不会破裂、表面断裂或不应有的弯曲。瓦楞纤维板的槽应牢固地粘在面层上。

5.2.4.2 包括顶板和底部在内的容器四壁，应有根据GB/T 2679. 7测定的最低15)的抗穿孔性能。

5.2.4.3 大包装的外容器接缝的制作应有适当的重叠，应用胶带粘贴、胶合、用金属卡钉缝合，或用其

他至少具有同等效力的方式固定。如接缝是靠胶粘合或胶带粘贴实现的，应使用抗水粘合剂。金属卡

钉应完全穿过所要钉住的所有件数，并应加以成形或保护，使任何内衬不致被卡钉磨损或刺破。

5.2.4.4 任何构成大包装组成部分的整体托盘底或任何可以拆卸的托盘，应宜于用机械方法装卸装至

最大许可总质量的大包装。

5.2.45 托盘或整体托盘底的设计应避免大包装底部有在装卸时可能易于损坏的任何凸出部分.

5.2.4.6 容器应固定在任何可拆卸的托盘上，以确保在装卸和运输中的稳定性。在使用可拆卸的托盘

时，托盘顶部表面应没有可能损坏大包装的尖凸出物。

5.2.4.7 可使用加强装置，如木材支架，以增强堆叠性能，但这种装置应装在衬里之外。

5.2.4.8 拟用于堆叠的大包装，支承面应能使载荷安全地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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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5 对木质大包装的具体要求

5.2.5. 1 所用材料的强度和制造的方法应与大包装的容量和用途相适应。

5.2.5.2 天然木材应彻底晾干并达到商业标准，不存在会使大包装任何部分实际上降低强度的缺陷。

大包装的每个部件应由一件或相当于一件组成。部件可视为相当于一件，如果采用适当的胶合装配方

法，如林德曼接合、舌择接合、搭叠接合或槽舌接合，或每一接头至少有两个瓦垅金属卡钉的对抵接合，

或采用至少有同等效力的其他方法。

5.2.5.3 胶合板大包装所用的胶合板至少应3层。应用彻底晾干的镬切片、切片或锯切片，干燥程度

要达到商业标准，不存在会使大包装实际上降低其强度的缺陷。所有贴层应使用抗水粘合剂粘合。可

用其他适当的材料连同胶合板一起制造大包装。

5.2.5.4 再生木大包装应使用抗水的再生木料制造，如硬质纤维板、碎料板或其他适当种类材料。

5.2.5.5 大包装应在角柱或端部牢牢地用钉子钉住或卡紧，或用同样适当的装置加以装配。

5.2.5.6 任何构成大包装组成部分的整体托盘底或任何可以拆卸的托盘应宜于用机械方法装卸装至

最大许可总质量的大包装

5.2.5.7 托盘或整体托盘底的设计应避免大包装底部有在装卸时可能易于损坏的任何凸出部分。

5.2.5.8 容器应固定在任何可拆卸的托盘上，以确保在装卸和运输中的稳定性。在使用可拆卸的托盘

时，托盘顶部表面应没有可能损坏大包装的尖凸出物。

5.2.5.9 可使用加强装置，如木材支架，以增强堆叠性能，但这种装置应装在衬垫之外。拟用于堆叠的

大包装，支承面应能使载荷安全地分布。

6 抽样

6.1 检验批

    以相同原材料、相同结构和相同工艺生产的大包装为一检验批，最大批量为5 000件。

6.2 抽样规则

    按GB/T 2828正常检查一次抽样一般检查水平II进行抽样。

6.3 抽样数量

    见表 to

                                      表 1 抽样数量 单位为件

批 量 范 围 抽 样 数 量

1- 8 2

9- 15 3

16 25 5

26 50 8

51 90 13

91- 150 20

151- 280 32

281- 500 50

501 1 200 80

1 201一3 200 125

3 201 5 000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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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

7. 1 大包装的代码由两部分组成:

7.1.1 第一部分:两位阿拉伯数字表示大包装的形式。见表2.

                                      表 2 大包装形式代码表

大包装类型 代 码

刚性大包装 50

柔性大包装 51

7. 1.2 第二部分 :一个或多个大写英文字母表示材质 .

    A- 钢(所有类型及表面处理);

    B - 铝 ;

    C— 天然木材;

    D - 胶合板;

    F— 再生木材;

    G— 纤维板;

    H- 塑料材料;

    L— 一编织物;

    M-. 多层纸 ;

    N— 金属(除钢和铝之外)。

7.1.3 字母“W”可放在大型容器编码后面。字母“W”表示大型容器虽然是与编码所述者相同的型号，

不过是按与本标准5. 2要求所规定者不同的规格制造的。

标记

81 基本标记

    大包装应具备清晰、耐久的标记。其内容包括:

8.1.1联合国包装符号 ①
    本符号用于证明大包装符合联合国《关于危险货物运输的建议书 规章范本)}(第 13修订版)的规

定。对金属包装，可用模压大写字母“UN”表示。

8.1.2 第7章规定的大包装代码。

8.1.3 表示包装级别的字母:

    - X表示I级包装;

    - Y表示n级包装;

    - Z表示皿级包装。

8.1.4 制造月份和年份(最后两个数字>。

8.1.5 批准该标记的国家，中国的代号为大写英文字母CN,

8.1.6 大包装的生产地和制造厂的代号，上述代号由有关国家行政主管部门确定。

8.1.7 有关国家行政主管部门确定的其他标记。

8.1.8 以公斤(kg)表示的堆码试验负荷。对于设计上不能堆码的大包装，应写上数字“01%

8.1.9 最大许可总质量，单位为公斤(kg).

8.1.10 大包装基本标记示例见附录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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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规则

9.1 生产厂应保证所生产的大包装符合本标准规定，并由有关检验部门按本标准检验。用户有权按本

标准的规定，对接收的产品提出验收检验。

9.2 检验项目:按本标准第5章、第7章和第8章的要求逐项进行检验。

9.3 大包装应以订货量为批逐批检验。

9.4 判定规则采用GB/T 2828正常检查一次抽样方案，合格质量水平为4. 0(AQL=4. 0)，合格判定

数见表 3.

                                        表 3 合格判定数 单位为件

正常一次抽样AQL=4. 0

样品数 合格判定数 不合格判定数

2̂ -5 0 1

8--13 1 2

20 2 3

32 3 4

50 5 6

80 7 8

125 10 11

200 14 15

9.5 不合格批处理:不合格批中的大包装经剔除后，再次提交检验，其严格度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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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A

    (资料性 附录)

大包装基本标记示例

大包装基 本标记示 例如下:

包装代码

包装级别

制造月份年份

①
50A /Y /0298 /

CN /X X X X 5500/1500

最大许可总量，单位为公斤(kg)

堆码试验负荷，单位为公斤(kg)

生产地区和制造厂代号

制造国代号(中国)

联合 国规定的危险货物包装符号


